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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
 
對法案委員會在 2015 年 10 月 6 日及 12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現行《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》（第 589 章）（ “《條例》 ”）  

的運作情況  
 
 

是否曾有涉及法律專業保密權資料或新聞材料的訂明授權申
請遭拒絕的個案，以及是否曾有訂明授權由於涉及法律專業保
密權資料或新聞材料導致出現情況有關鍵性變化而被小組法
官撤銷的個案 
 
 在《 條 例 》訂 立 的 機 制 下，任 何 可 能 取 得 享 有 法 律 專 業 保

密 權 資 料 或 新 聞 材 料 的 訂 明 授 權 申 請 ， 必 須 交 由 小 組 法 官 考 慮 。

小 組 法 官 除 非 信 納 《 條 例 》 第 3 條 所 載 有 關 發 出 授 權 和 容 許 授 權

持 續 有 效 的 條 件 得 以 符 合 ， 否 則 不 得 發 出 授 權 或 容 許 授 權 持 續 有

效 。  
 
2. 根 據 專 員 自 《 條 例 》 於 2006 年 8 月 生 效 後 發 表 的 周 年 報

告（ “周 年 報 告 ”），經 評 估 後 認 為 行 動 有 可 能 取 得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

密 權 或 屬 新 聞 材 料 內 容 的 資 料 的 訂 明 授 權 申 請 個 案 ， 曾 有 若 干 宗

被 小 組 法 官 拒 絕 ， 但 周 年 報 告 並 無 載 述 每 年 這 類 遭 拒 絕 個 案 的 確

實 數 字 。  
 
3. 根 據 周 年 報 告 ， 於 2006 年 8 月 至 2013 年 12 月 期 間 ， 在

訂 明 授 權 發 出 後 無 意 間 取 得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 料 的 個 案 ，

共 有 九 宗 。 在 其 中 八 宗 個 案 ， 小 組 法 官 收 到 相 關 執 法 機 關 的 報 告

後，撤 銷 有 關 授 權。在 餘 下 一 宗 於 2011 年 發 生 的 個 案，執 法 機 關

最 初 把 該 個 案 列 作 取 得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 料 的 可 能 性 有 所

提 高 的 個 案 ， 而 小 組 法 官 據 此 容 許 訂 明 授 權 繼 續 有 效 ， 但 施 加 了

附 加 條 件。惟 專 員 檢 討 後，認 為 該 個 案 應 列 作 “取 得 享 有 法 律 專 業

保 密 權 的 資 料 ”的 個 案 。  
 
4. 關 於 訂 明 授 權 發 出 後 無 意 間 取 得 新 聞 材 料 的 個 案，根 據 周

年 報 告 ， 於 2006 年 8 月 至 2013 年 12 月 期 間 共 有 四 宗 ， 在 其 中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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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宗 個 案 ， 小 組 法 官 收 到 相 關 執 法 機 關 的 報 告 後 ， 撤 銷 有 關 的 授

權。至 於 餘 下 一 宗 發 生 於 2009 年 的 個 案，小 組 法 官 在 考 慮 執 法 機

關 提 交 的 報 告 後 ， 信 納 《 條 例 》 第 3 條 的 條 件 仍 然 符 合 ， 因 此 容

許 有 關 的 授 權 繼 續 有 效 。  
 
 
執法機關是否必須在完成秘密監察行動後取出所使用的器材，以
及是否需要在《條例》中訂明有關規定 
 
5. 《 實 務 守 則 》（ “《 守 則 》”）第 136 段 訂 明，就 政 策 而 言 ，

為 保 障 受 影 響 的 個 人 的 私 隱 及 確 保 秘 密 監 察 行 動 的 秘 密 性 質 ， 監

察 器 材 在 行 動 完 畢 或 終 止 後 不 應 留 在 目 標 處 所 內 。 訂 明 授 權 除 授

權 進 行 有 關 的 秘 密 監 察 外 ， 亦 授 權 在 該 授 權 的 有 效 期 內 取 出 監 察

器 材 ； 就 政 策 而 言 ， 監 察 器 材 應 於 授 權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取 出 。 但

我 們 接 受 在 某 些 個 案 中 ， 在 授 權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前 取 出 監 察 器 材 ，

可 能 並 不 合 理 地 切 實 可 行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在 授 權 的 期 限 屆 滿 後 如 仍

未 取 出 監 察 器 材 ， 除 非 取 出 該 器 材 並 不 合 理 地 切 實 可 行 ， 否 則 ，

便 應 提 出 器 材 取 出 手 令 的 申 請 。 《 守 則 》 第 137 段 進 一 步 規 定 ，

如 授 權 的 期 限 屆 滿 後 仍 未 取 出 監 察 器 材 ， 而 部 門 決 定 不 提 出 器 材

取 出 手 令 的 申 請 ， 該 決 定 必 須 得 到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批 准 ， 並 向 專 員

提 交 報 告 ， 述 明 該 決 定 及 其 理 由 ， 以 及 為 盡 量 減 少 該 器 材 可 能 對

私 隱 造 成 的 侵 擾 而 已 採 取 的 措 施 。 專 員 可 根 據 有 關 部 門 提 供 的 資

料 及 所 給 予 的 理 由 進 行 檢 討 。  
 
6. 上 述 安 排 涉 及 行 動 細 節 ， 並 在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63 條 頒 布

的《 守 則 》清 楚 述 明。《 守 則 》旨 在 就《 條 例 》所 載 的 原 則 和 規 定 ，

為 執 法 機 關 提 供 實 務 指 引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2(1)條 對 “有 關 規 定 ”
一 詞 所 下 的 定 義 ， 不 遵 守 任 何 適 用 的 在 《 守 則 》 下 的 規 定 ， 即 構

成 不 遵 守 “有 關 規 定 ”的 情 況，須 按 第 54 條 向 專 員 報 告。不 遵 守《 守

則 》 的 執 法 機 關 人 員 會 遭 受 紀 律 處 分 ； 視 乎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 ， 該

人 員 可 能 會 被 控 以 公 職 人 員 行 為 不 當 的 普 通 法 罪 行 。 我 們 認 為 無

需 修 訂 現 行《 條 例 》，以 納 入 有 關 的 行 動 安 排，因 為 該 等 安 排 已 由

《 守 則 》 涵 蓋 ， 而 且 多 年 來 行 之 有 效 。 此 外 ， 使 用 監 察 器 材 進 行

《 條 例 》 所 指 的 行 動 ， 均 受 專 員 嚴 格 審 核 ， 而 用 於 該 等 行 動 的 所

有 器 材 ， 一 律 須 於 每 次 行 動 後 交 回 存 放 用 於 《 條 例 》 下 行 動 的 器

材 的 存 放 處 ， 其 去 向 須 在 器 材 登 記 冊 妥 為 記 錄 ， 登 記 冊 亦 須 定 期

向 專 員 提 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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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器材取出手令”中“取出”的涵義 
 
7.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（ 第 1 章 ） 和 《 條 例 》 第 2(1)條 均 無

訂 明 “取 出 ” (retrieve 或 retrieval) 的 定 義 ， 根 據 The Oxford English 
Dictionary （《 牛 津 英 語 詞 典 》）（ 1989 年 第 2 版 ）第 XIII 冊，“retrieve”
用 作 動 詞 時 ， 具 有 多 項 涵 義 ， 包 括 ：  
 

(a) “To recover, regain, get or take possession of (a thing, etc) again”（ 收

回 、 重 獲 、 再 次 得 到 或 擁 有 （ 某 事 物 等 ））（ 第 3 項 ）；  
 
(b) “To bring back; to cause to turn back or return”; 或 “To bring back 

from or out of a place or state; to rescue or save”（ 帶 回；致 使 回 來

或 交 回；或 從 某 地 方 或 處 境 帶 回、帶 出 或 帶 走；援 救 或 拯

救 ）（ 第 4項 ）。  
 
 
是否曾有個案，當中的監察器材在秘密行動使用後不知所終或無
法取回 
 
8. 根 據 周 年 報 告，沒有出 現 用 於《 條 例 》所 指 秘 密 監 察 行 動

的 監 察 器 材 不 知 所 終 或 無 法 收 回 的 個 案 。 我 們 亦 得 到 執 法 機 關 的

確 認 ， 自 《 條 例 》 生 效 後 ， 從 未 有 這 類 個 案 。  
 
 
現行《條例》第 46(3)條中 “在不損害第 53(4)條的原則下 ”及第
53(4) 條中 “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”的涵義  
 
9. 現 行 《 條 例 》 第 46(3)條 訂 明 ， “在 不 損 害 第 53(4)條 的 原
則 下 ， 為 進 行 審 查 的 目 的 ， 申 請 人 無 權 取 用 在 與 該 審 查 有 關 連 的
情 況 下 由 專 員 編 製 或 向 專 員 提 供 的 任 何 資 料、文 件 或 其 他 事 宜。”
此 外 ， 第 53(4)條 訂 明 ， “除 本 條 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專 員 無 須 在 任 何
法 院 交 出 或 向 任 何 法 院 透 露 或 傳 達 在 執 行 他 在 本 條 例 下 的 職 能 的
過 程 中 由 他 編 製 或 向 他 提 供 的 任 何 資 料 、 文 件 或 其 他 事 宜 ， 亦 無
須 向 任 何 人 提 供 或 披 露 任 何 該 等 資 料 、 文 件 或 事 宜 。 ” 
 
10. 一 如 《 條 例 》 第 53(4)條 所 預 計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專 員 有

法 定 責 任 披 露 “在 執 行 他 在 [《 條 例 》]下 的 職 能 的 過 程 中 由 他 編 製
或 向 他 提 供 的 任 何 資 料、文 件 或 其 他 事 宜 ”。例 子 包 括 下 述 條 文 委

予 專 員 的 責 任：(i)根 據 第 48 條，如 專 員 在 執 行 職 能 的 過 程 中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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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有 指 明 的 執 法 機 關 的 人 員 在 沒 有 訂 明 授 權 的 授 權 下 進 行 任 何 截

取 或 秘 密 監 察 的 情 況，便 須 向 有 關 人 士 發 出 通 知；以 及 (ii)根 據 第

49 條 ，專 員 須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周 年 報 告 ，提 供 關 於 多 項 事 宜 的 資

料 ， 例 如 發 出 訂 明 授 權 的 數 目 、 授 權 獲 續 期 的 數 目 、 申 請 遭 拒 絕

的 數 目 、 所 涉 罪 行 的 主 要 類 別 、 專 員 進 行 檢 討 的 撮 要 ， 以 及 任 何

不 符 合 規 定 或 有 錯 誤 的 個 案 的 性 質 概 要 。 該 等 資 料 全 是 專 員 在 執

行 職 能 的 過 程 中 由 他 編 製 或 向 他 提 供 的，而 根 據《 條 例 》的 規 定 ，

該 等 資 料 須 予 提 供 或 披 露 。  
 
11. 第 46(3)條 中 “在 不 損 害 第 53(4)條 的 原 則 下 ”此 詞 句 清 楚 表

明 ， 關 於 向 專 員 申 請 進 行 審 查 的 人 無 權 取 用 在 與 該 審 查 有 關 連 的

情 況 下 由 專 員 編 製 或 向 專 員 提 供 的 任 何 資 料 的 條 文 ， 不 會 在 任 何

方 面 影 響 到 第 53(4)條 的 一 般 規 定，即 專 員 無 須 向 任 何 人 提 供 或 披

露 在 執 行 職 能 的 過 程 中 由 他 編 製 或 向 他 提 供 的 任 何 資 料 的 規 定 。

此 外，第 53(4)條 中 “除 本 條 例 另 有 規 定 外 ”此 詞 句 清 楚 表 明，專 員

按《 條 例 》相 關 條 文 提 供 或 披 露 資 料 的 責 任（ 例 如 上 文 所 述 第 48 及
第 49 條 所 委 予 的 責 任 ）， 不 受 專 員 無 須 向 任 何 人 提 供 或 披 露 由 他

編 製 或 向 他 提 供 的 任 何 資 料 的 條 文 影 響 。  
 
 
 
保安局  
2015年10月 




